
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编号：朝道养修（字）20260602

甲 方：北京市朝阳区道路养护中心

乙 方：北京瑞泰达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地点：北京市朝阳区

乙方在北京市朝阳区道路养护中心的项目编号为 JYXC-2026-Z009/2 的 “ 区

属道路养护维修（大修部分）压实机械采购项目（第二包） ”中被确定为中标人。

双方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本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1．合同文件及附件

下列文件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1.1 本合同书

1.2 中标通知书

1.3 补充协议

1.4 投标文件 (含澄清文件)

1.5 招标文件 (含招标文件补充通知)

1.6 补充澄清确认文件

2．定义

本合同中的下列术语应解释为：

2.1 “合同”系指甲乙双方签署的,合同格式中载明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构成

合同的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2.2 “合同价”系指根据合同规定,在乙方正确、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

付的价格。

2.3 “货物”系指乙方根据合同规定须向甲方提供的所有硬件设备、安装调试、

技术资料及其它材料。

2.4 “服务”系指根据合同规定乙方承担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如送货、安装、



调试、维修、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和其它类似的义务。

3．采购货物、数量及总价

货物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单价、数量及合计金额： （详见附件一）。

交货地点及数量： （详见附件二）。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 2248000.00 元（大写： 贰佰贰拾肆万捌仟元整 ）。

4.技术规格

4.1 乙方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功能结构等应与其投标文件中的相关内容及技

术资料等相关内容一致。

4.2 当所供货物、价格、服务等与标书不一致时, 乙方应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

批准后方可执行。

4.3 乙方承诺投标文件中有关技术资料的正偏离参数具有向下指标的兼容性。

5．权利保证

5.1 乙方应保证对其提供的货物拥有合法的所有权。若乙方所交货物包含任何知

识产权，乙方应保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对乙方所交货物引起的

任何所有权、知识产权纠纷，乙方负全责并以自己的费用解决，同时乙方要

赔偿甲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法院诉讼的费用、律师费、

损害赔偿费、罚款等）。

5.2 乙方保证在货物上不存在其他任何第三人的担保物权。

5.3 乙方保证货物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荣誉权等人身权。

5.4 如前款所述的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禁止甲方使用货物，乙方应赔偿甲方因此而

受到的损失。对于甲方购买的货物，乙方应当：

（1）自付费用向销售人取得使用货物的许可。

（2）自负风险及费用将货物运回并退回甲方已支付的货款。

6．供货时间及包装要求

6.1 供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不超过 30 个日历日。乙方应将本批全部货物运

抵甲方指定的使用单位并完成安装调试投入使用。

6.2 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采用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这类包装应适应于远距

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等要求，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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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由于包装、运输、安装、调试等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坏和损失均由乙方

承担。

6.3 每件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使用说明书、质量合格证等相关资料。

7．装运条件

7.1 乙方负责安排运输工具,运输过程中涉及的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7.2 乙方将全部货物运抵使用单位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调试工作后，乙方完成交付。

乙方应保证设备安装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及对施工人员的保险、规范施工。

8．支付

8.1 合同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货物总额 100%的货款（乙方提供

等额的合法发票）。

9．技术资料

9.1 交货时，乙方应将货物的完整技术资料、保修单和售后服务承诺书等材料交

给甲方指定单位，技术资料、保修单和售后服务承诺书应该与投标文件相一

致。以上材料构成乙方是否正确履行合同的依据之一。

9.2 甲方因使用、维修需要，有翻译成其它文字和复印的权利。

10．质量保证

10.1 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

规格和性能等要求。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调试、正常使用和

在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最终验收后的质量保证期之内，

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费用

由乙方负担。

10.2 本合同涉及货物的质量保证以招标文件为准（自设备验收合格双方签字之日

算起整机质量保修期为 12 个月或工作 2000 小时，二者以先到为准）。

10.3 本合同涉及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以投标书中“保修和售后服务承诺书”为准。

10.4 若乙方违反上述担保，货物将被禁止使用，乙方应自负风险和费用并将货物

收回，退还甲方已支付的货款。

11．保修和售后服务

11.1 乙方负责设备的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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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质量保证期内设备（包括易损件）出现故障，乙方应按投标文件中承诺的响

应时间内免费上门服务并免费更换损坏的部件。

11.3 质量保证期后，维修调试、更换配件等只收取成本费。

11.4 如果乙方在收到报修通知后在投标文件承诺的时间内没有维修或弥补缺陷,

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将由乙方承担。

11.5 设备售出后乙方应用多种方式定期进行回访。

11.6 乙方应兑现投标文件中“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书”中承诺的其它各项售

后服务。

12．检验

12.1 在交货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等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

12.2 全部货物运抵甲方指定的使用单位并经乙方安装调试正常运行后，进行验收，

由甲方进行最终验收。

13．索赔

13.1 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货物存在规格、性能等方面与合同不符，或证实货物

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部件等，甲方以书面形式

通知乙方，提出索赔。

13.2 当甲方与乙方对货物的质量性能和技术指标等存在的问题认知不一致时,可

向甲方所在地的商检局或产品检验所申请对货物的质量、技术规格等进行检

验，并出具检验证书。检验费用由责任方负担。

13.3 如果乙方对甲方提出的索赔负有责任，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一种方式

解决索赔事宜：

13.3.1 甲方要求退货，乙方按合同规定的同种货币将货款退还给甲方，并承担

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13.3.2 根据货物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甲方所遭受损失的数额，经甲乙双方

商定同意降低货物的价格。

13.3.3 用符合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或货物来更换有缺陷的部

分，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甲方所遭受的损失。同时，乙方

应按合同条款第 10 条规定，相应延长修补或更换部分的质量保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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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十个日历日内,乙方未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

为已被乙方接受；如乙方未能在甲方提出索赔通知后十个日历日内或甲方

同意的更长时间内，按照合同条款第 13.3 条规定的任何的一种方法解决

索赔事宜，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出索赔金额，如果履约保证金不足

以补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或已退还乙方，乙方另外赔偿相应的损失。

14．履约保证金

14．1 乙方应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合同总金额的 10%

履约保证金（以银行保函形式）。

14．2 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相关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得到补

偿。乙方应在履约保证金扣除后的七个日历日内补足被扣除部分，并以

此作为合同延续的先决条件。如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补偿乙方给甲方造成

的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实际发生的损失赔偿。

14．3 货物交货验收合格五个工作日内，乙方未发生违约问题，甲方将无息退还

履约保证金（银行保函）。

15．网上公布投标报价

乙方无条件同意甲方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上公布其投标报价。

16．争议解决方式

16．1 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

争端，如从协商开始十个日历日内仍得不到解决，甲乙双方将争端提交北京

市朝阳区政府采购办公室进行调解。

16．2 如调解不成，双方可以到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16．3 诉讼的费用应由败诉方负担。

16．4 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本合同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17．不可抗力

17.1 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因素、政府行为及其他经双方同意的原因，导致本合同

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善后事宜由双方协商。

17．2 受事故影响的一方应在事故发生后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并在事故发生后十四个日历日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提交给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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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税费

18．1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甲方负担。

18．2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19．合同解除和终止

19.1 合同解除：

19.1.1 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出现下列

情况，方可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货、返款。

19.1.2 乙方未能在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交货。

19.1.3 乙方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达不到合同规定的质量、性能。

19.1.4 乙方其它严重违反合同规定的行为。

19.2 提前终止合同：

如果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破产，甲方可在任何时候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即

时终止合同，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并保留甲方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补救

措施的权利。

20．违约责任

20.1 因乙方原因（包括乙方提供的货物未达到验收标准）使货物未按规定运抵甲

方指定地点，每延迟一天，乙方应按逾期所涉金额的 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价格的 1%。

若乙方延迟超过 15 日历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全部退还所收

费用，赔偿经济损失。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20.2 乙方所提供的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时，乙方应负责及时更换、

维修，甲方有权拒绝付款，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20.3 因产品缺陷而产生的退换货或赔偿损失的直接费用，如检验费、退换货往

返运费、保险费、仓储费及装卸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20.4 因产品质量缺陷造成第三方损害而要求甲方赔偿的，甲方有权随时向乙方

追索费用。

20.5 如乙方出现严重违反合同条款并给甲方带来损失时，甲方可将违约行为上

报北京市朝阳区政府采购办公室，由北京市朝阳区政府采购办公室对违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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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为做出处理，在政府采购网上公布。

21．转让

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部分转让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22. 质量抽检

甲方有权对乙方所供货物进行随机抽检，检测部门由甲方指定，乙方对此应

予以配合。甲方抽检时将随机取样送至其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如果已要求

提供评标样品，随机抽检将与上述封存的评标样品对照；对于没有要求提

供评标样品的，随机抽检结果将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以及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中的标准进行对照，检测所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若随机抽检

结果不合格，则认定该批次所供货物不合格，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全部责

任和损失。

23．适用法律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进行解释。

24．合同生效及其它

24．1 合同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在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后开始生效。

24．2 本合同一式七份，以中文书就，甲方执三份，乙方执二份，招标代理机构

二份。

24．3 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经协商，双方应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该

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

24．4 以上所提供合同为合同范本，招标方与中标方在签订合同时，可双方协商

其补充条款或协议。

甲 方：（盖章） 乙 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签字： 或委托代理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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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货物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单价、数量及合计金额

附件二：交货地点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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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货物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单价、数量及合计金额

序

号
货物名称 生产厂家 规格、型号

不含税单价

（元）
含税单价（元） 数量 含税总价（元）

1 轮胎压路机 徐工 XP305HEV 5838461.54 759000.00 2 1518000.00

2 静碾压路机 徐工 3Y263J 323008.85 365000.00 2 730000.00

4
总价（元） 2248000.00

以上价格含 2000 小时必需的备件、消耗品电器元件清单（详见下表）

2000 小时必需的备件件、消耗品电器元件清单-XP305HEV 轮胎压路机

序号 物料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800901155 自动放水阀 个 1 80 80

2 800903408 过滤器 个 1 150 150

3 800902530 自动排水调压阀 个 1 260 260

4 800101519 空气滤清器 个 1 60 60

5 803165598 吸油过滤器 个 1 100 100

6 800787381 管道过滤器 个 1 330 330

7 800701144 洒水喷头 个 3 60 180

8 800196133 机油滤清器 个 3 260 780

9 800196132 燃油精滤 个 3 450 1350

10 800196135 油水分离器 个 3 500 1500

11 860135890 空气滤芯 个 3 240 720

合计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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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小时必需的备件件、消耗品电器元件清单-3Y263J 静碾压路机

序

号
物料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1 800101519 空气滤清器 个 1 60 60 柴油箱

2 803176572 空气滤清器 个 1 100 100 液压油箱

3 803164592 滤芯 个 2 190 380 液压油

4 800701144 洒水喷头 个 6 60 360

5 225600399 滤油器 个 1 10 10

6 800701149 水滤器 个 1 130 130 洒水

7 860132528 机滤 个 3 75 225 发动机

8 860143654 燃油精滤芯 个 3 520 1560 发动机

9 860140474 油水分离器 个 3 430 1290 发动机

10 860132527 空滤芯 个 3 270 810 发动机

合计 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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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交货地点及数量

序号 货物名称 生产厂家 规格、型号 数量 交货地点

1 轮胎压路机 徐工 XP305HEV 2 甲方指定地点：北京市

2 静碾压路机 徐工 3Y263J 2 甲方指定地点：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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